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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赠品有问题，我能索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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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詹文沁 记者 章炜

近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外发布的 《2023 年“双 11” 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 显示， 消

费维权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维权问题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乱象、 商品质量问

题、 手机软件广告不良体验、 促销价格争议等方面。 如今， 各类购物节中遍布“预售” “满

减” 等营销手段， 令人心动。 然而， 在这些活动期间的网络交易背后却隐藏着诸多法律风险，

本期“专家坐堂” 就网络购物过程中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 引导消费行为， 助力消费维

权。

商品没支付尾款

定金能不能退？

某些电商平台为了吸引消

费者提前下单预订商品， 通过

大力宣传付定金可享受更多优

惠等方式开启预售模式。 那

么， 如果消费者在支付定金

后， 因各种原因最终没有支付

尾款， 能否要求商家退还定

金？ 要弄清这个问题， 首先需

要明确“定金” 的概念以及法

律规定的“定金罚则”。

定金是在合同订立或履行

之前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

担保的担保方式， 又称保证

金。 定金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

念， 是合同当事人为确保合同

的履行而自愿约定的一种担保

形式。 如果给付定金方不履

约， 无权要求返还； 收受定金

方不履约， 则双倍返还。

定金的成立必须满足以下

要件： 最高限额不超过主合同

标的的 20%； 定金约定的方式

必须是书面形式； 定金是实践

合同， 以实际交付为成立要

件； 定金约定必须明确。

对于“双十一” 等购物节

预售商品“预付定金， 支付尾

款” 的交易方式， 一般商家在

支付定金的页面均会设置符合

上述规定的定金条款， 若消费

者在支付定金时勾选了同意上

述条款的， 该条款具有法律约

束力。

消费者在支付定金后未支

付尾款时定金能否予以退还，

应当分情况而论： 如果是商家

因为缺货、 商品属性有更改等

原因拒绝消费者的退款要求，

属于商家的违约行为， 该种情

形下， 商家应当向消费者双倍

返还定金。 如果是消费者因为

自身原因不想购买而要求退

款， 由于之前其已经同意了

“定金不退” 的条款， 商家有

权拒绝退还定金。

盲盒类商品是否适用

“七天无理由退货”

由于消费者在网购交易中

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故为了赋予其在合同缔结之后

适当期间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

利， “七天无理由退货” 制度

应运而生。

无理由退货不等同于无条

件退货， 有一些特殊的商品并

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

具体包括： 消费者定做的商

品； 鲜活易腐的商品； 在线下

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

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

品； 交付的报纸、 期刊等。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消费者退

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商品完

好” 包括消费者为检查、 试用

商品而拆封的情况， 只要不是

因为消费者的原因造成价值明

显贬损的， 均属于“商品完

好”。 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

品质、 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

导致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 视

为“商品不完好”。

因此， 是否可以退货的关

键在于商品的价值有无实际贬

损， 是否影响二次销售。 在商

品完好的前提下， 商家一般不

能以“已拆封” “已测试”

“已使用” 为由拒绝消费者的

“七天无理由退货” 申请。 但

是， 如果超出查验商品品质、

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 按照一

般公众认知， 商品存在难以恢

复的使用痕迹或价值已经明显

贬损， 进而影响二次销售， 则

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规

则。

盲盒作为一种新兴的商品

种类， 近年来受到广大年轻消

费者的喜爱。 盲盒类商品的特

点在于， 消费者购买时无法得

知具体的商品款式， 只有打开

包装才可以得知商品的具体信

息， 交易具有随机性。 盲盒类

商品存在的基础就在于其不确

定性， 其核心价值在于拆盲盒

时对未知款式的惊喜感， 因此

在盲盒内商品款式已经被消费

者知晓的情况下， 要求商家接

受无理由退换货， 必然会影响

商品销售的常规状态， 对商家

难言公平。 因此， 对盲盒类商

品， 在商品没有明确质量问题

的情况下， 不适用“七天无理

由退货”， 但如果商品本身存

在质量问题， 商家需要承担相

应的售后责任。

赠品有问题

商家可能构成违约

“买正装送赠品” 是“双

十一” 等购物节最为常见的促

销手段之一， 消费者在面临赠

品出现问题时， 往往会因为免

费获赠而不敢向商家索赔， 即

使索赔， 某些商家也会以属于

赠品为由拒绝赔偿。 那么当商

家免费提供的赠品存在问题

时， 是否需要对消费者承担相

应责任呢？

首先， 要明确网购赠品的

性质如何。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一般的无偿赠与， 赠与人

对赠与财产的瑕疵不承担责

任。 但商家为提升人气、 提高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欲望而提供

的赠品并非一般的无偿赠与，

而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 所赠

物品， 实质上是一种要约行

为， 只要做出承诺， 该合同即

告成立， 商家赠送物品就成为

买卖合同标的物的一部分。

换而言之， 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后， 才享有获得赠品的权

利， 消费者获得赠品是建立在

购买商品的前提下， 商家将赠

品的成本转移到了售出的商品

中，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中

已包含了赠品的成本。 因此商

家有义务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

提供赠送的商品， 并为赠品的

质量承担责任。

其次， 要看赠品出现的是

何种类型的问题。 若赠品不符

合相关安全标准， 给消费者造

成了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 消

费者有权向商家索赔， 商家不

得以赠品属于免费提供或者商

品属于换购为由主张免责。 若

赠品符合安全标准， 但存在其

他方面的瑕疵， 如质量问题或

与商家承诺不符等情形， 视实

际情况商家可能构成违约甚至

消费欺诈。

网购信息被泄露

应该如何维权？

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

时， 尤其在是“双十一” 等购

物节前后， 常常会遇到以下情

形： 被大量商品营销短信不断

轰炸； 浏览商品后， 首页精准

推送套路深； 商品快递面单信

息泄露等。 这是由于在网络购

物中，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由传

统的纸质存储转变为电子数据

存储， 个人信息的控制权转移

至网购平台或网络经营者。 其

中， 部分网购平台或网络经营

者可能会私自建立消费者数据

库， 收集、 存储消费者的个人

信息， 更有甚者将收集的消费

者信息非法兜售， 或因其系统

内部网络安全管理不善导致消

费者信息被泄露， 使得某些不法

分子有机可乘， 利用这些非法获

取的信息展开诈骗， 危害公众的

人身、 财产安全。

对此， 建议消费者在日常使

用网购软件时， 特别注意以下几

点：

签订服务协议时， 仔细阅读

隐私条款， 注意查看是否包含同

意接受对方提供商品营销、 产品

服务等信息条款， 在确属必要的

情况下才向经营者提供个人信息

或进行授权， 拒绝“一揽子授

权”。 签订服务协议后， 若不想

再接受商家发送的营销信息， 要

变更服务协议中有关“接受商业

营销信息” 条款的， 可以向商家

提出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 双方

协商后办理相应变更手续。 面对

经营者非法、 频繁推送促销信

息， 退订短信无法成功的， 可以

保存证据并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

诉、 举报。

虚构功效、库存等

商家要担责

对于电商企业来说， “双十

一” 等购物节活动， 是其冲销量

创收的大好时机， 但在此过程中

也需要注意避免触碰法律红线。

宣传普通食品存在疾病预

防、 治疗等功效， 可能会误导消

费者使用食品替代药品， 影响消

费者身体健康。 因此， 经营者在

销售普通食品时， 应当标明其成

分， 不得夸大宣传普通食品具有

疾病预防、 治疗等功能， 否则可

能构成消费欺诈， 从而承担“退

一赔三” “退一赔十” 等惩罚性

赔偿责任。

经营者对于商品的质量、 价

格等关键信息要以合理、 明晰的

方式展现， 不得以不合理的定价

方式、 模糊不清的表述等误导消

费者， 否则亦可能构成消费欺

诈。

网购商品的设定库存数量关

系到消费者是否选择交易以及交

易能否成功， 是网络购物中的重

要一环。 经营者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如实设定或及时调整库存数

量， 以免误导消费者下单后再取

消订单， 将本应由经营者承担的

管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因电商经营模式不同于线下

交易， 宣传商品、 服务主要依靠

商品照片及文字描述等方式， 经

营者为了点击量、 销售额而采取

“好评返现” 等做法， 可能会导

致评价的真实性降低、 对后续消

费者产生误导， 轻则可能构成欺

诈， 重则可能对同类经营者构成

不正当竞争。 因此， 经营者更应

注意虚假宣传的法律风险， 做到

全面、 真实、 准确、 及时地披露

商品、 服务信息， 避免对商品、

服务作虚假或引人误导的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